
上海市2023年市级部门预算

预算主管部门：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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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部门）主要职能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地方组织，是全市各类残疾人的统一组织，是将残疾人自身代表组织、社会福利团体和事
业管理机构融为一体的残疾人事业团体。
　　主要职能包括：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及本市残疾人事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参与研究起草本市保障残疾人权益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参与研究制
定本市残疾人事业的政策；贯彻执行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参与残疾人事业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视察。
　　2.协助政府研究制定和实施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促进残疾人康复、教育、劳动就业、权益维护、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科技应用、
信息化应用和残疾预防等工作，改善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协助政府做好全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收、管理，并按照有关
规定合理安排使用。
　　3.做好党委、政府、社会与残疾人之间的联系工作；了解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现实需求；支持和引导残疾人参与居（村）民自治、
融入所在社区。
　　4.培育、扶持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助残服务；鼓励助残志愿服务；鼓励残疾人互帮互助、助人自助。
　　5.加强残联组织自身建设；与各区党委协商同级残联领导班子人选；组织开展残疾人工作者培训；管理和指导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
指导区、街道乡镇残联及居村残疾人协会开展工作；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证》管理。
　　6.组织开展残疾人事业宣传活动，传播现代残疾人观，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社会环境；宣传自强模范和助残先进事
迹，激励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
　　7.加强网上残疾人工作建设，拓展工作途径；开展网上助残服务、联系沟通、权益维护、宣传引导。
　　8.组织开展残疾人事业国际、港澳台交流合作。
　　9.负责市残联直属单位的管理和指导，推进直属单位的改革发展；加强市残联业务管理（行业管理）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
基金会等工作。
　　10.承担市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做好有关残疾人工作的综合、组织、协调和服务等。
　　11.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部门）机构设置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本部以及下属5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本部门中，行政单位1家,事业单
位5家，具体包括：
　　1．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本部
　　2．上海市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3．上海市残疾人文化体育促进中心（上海特奥竞赛训练中心）
　　4．上海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5．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信息中心
　　6．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
出计划，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
标，在基本支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
谈、境外培训研修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
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
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
经费支出。



2023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3年，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收入预算119,60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80,500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21,477万元；事业收入
27,393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400万元；其他收入11,313万元。
　　支出预算119,60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80,500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21,477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支出预算80,500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21,477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支出预算为0万元。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78,970万元，主要用于残疾人康复、就业、培训等各项保障支出。

  　2.“卫生健康支出”科目710万元，主要用于部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及其他医疗保障方面的支出。

    3.“住房保障支出”科目820万元，主要用于部门职工住房改革方面的支出。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805,004,900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70,665,506

　　1、一般预算资金 805,004,900 二、卫生健康支出 13,171,702

　　2、政府性基金 三、住房保障支出 12,229,207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二、事业收入 273,926,59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4,000,000

四、其他收入 113,134,925

收入总计 1,196,066,415 支出总计 1,196,066,415

2023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70,665,506 789,700,551 264,008,746 4,000,000 112,956,209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9,192,695 15,391,687 13,601,520 199,488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16,000 216,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72,160 272,16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9,104,825 9,904,149 9,067,680 132,996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9,552,910 4,952,578 4,533,840 66,492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6,800 46,800

208 11 残疾人事业 1,141,472,811 774,308,864 250,407,226 4,000,000 112,756,721

208 11 01 行政运行 17,352,938 17,352,938

208 1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1,634,861 11,634,861

208 11 04 残疾人康复 798,472,281 435,901,987 250,407,226 4,000,000 108,163,068

208 11 05 残疾人就业 228,150,573 227,981,573 169,000

2023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编制部门：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208 11 06 残疾人体育 45,282,547 41,099,247 4,183,300

208 11 99 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 40,579,611 40,338,258 241,353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3,171,702 7,100,470 5,950,704 120,528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3,147,702 7,076,470 5,950,704 120,528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227,124 1,227,12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1,920,578 5,849,346 5,950,704 120,528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4,000 24,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4,000 24,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2,229,207 8,203,879 3,967,140 58,188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2,229,207 8,203,879 3,967,140 58,18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9,805,207 5,779,879 3,967,140 58,188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424,000 2,424,000

1,196,066,415 805,004,900 273,926,590 4,000,000 113,134,925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70,665,506 193,386,593 977,278,913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9,192,695 29,192,695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16,000 216,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72,160 272,16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9,104,825 19,104,825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9,552,910 9,552,91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6,800 46,800

208 11 残疾人事业 1,141,472,811 164,193,898 977,278,913

208 11 01 行政运行 17,352,938 17,352,938

208 1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1,634,861 11,634,861

208 11 04 残疾人康复 798,472,281 127,833,954 670,638,327

208 11 05 残疾人就业 228,150,573 6,768,592 221,381,981

2023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编制部门：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8 11 06 残疾人体育 45,282,547 8,526,305 36,756,242

208 11 99 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 40,579,611 3,712,109 36,867,502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3,171,702 13,147,702 24,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3,147,702 13,147,702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227,124 1,227,12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1,920,578 11,920,578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4,000 24,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4,000 24,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2,229,207 12,229,207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2,229,207 12,229,20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9,805,207 9,805,207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424,000 2,424,000

1,196,066,415 218,763,502 977,302,913合计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805,004,900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89,700,551 789,700,551

二、政府性基金 二、卫生健康支出 7,100,470 7,100,47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住房保障支出 8,203,879 8,203,879

收入总计 805,004,900 支出总计 805,004,900 805,004,900

2023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89,700,551 108,334,014 681,366,537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5,391,687 15,391,687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16,000 216,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72,160 272,16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904,149 9,904,149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952,578 4,952,578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6,800 46,800

208 11 残疾人事业 774,308,864 92,942,327 681,366,537

208 11 01 行政运行 17,352,938 17,352,938

208 1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1,634,861 11,634,861

208 11 04 残疾人康复 435,901,987 56,872,460 379,029,527

208 11 05 残疾人就业 227,981,573 6,599,592 221,381,981

208 11 06 残疾人体育 41,099,247 8,406,581 32,692,666

2023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8 11 99 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 40,338,258 3,710,756 36,627,502

210 卫生健康支出 7,100,470 7,076,470 24,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7,076,470 7,076,47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227,124 1,227,12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5,849,346 5,849,346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4,000 24,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4,000 24,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8,203,879 8,203,879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8,203,879 8,203,87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5,779,879 5,779,879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424,000 2,424,000

805,004,900 123,614,363 681,390,537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合计

2023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编制部门：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23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01,078,722 101,078,722

301 01 基本工资 13,580,172 13,580,172

301 02 津贴补贴 13,511,042 13,511,042

301 03 奖金 234,786 234,786

301 07 绩效工资 40,951,462 40,951,462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9,904,149 9,904,149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4,952,578 4,952,578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6,737,953 6,737,953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338,517 338,517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19,064 519,064

301 13 住房公积金 5,779,879 5,779,879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569,120 4,569,12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2,304,791 22,304,791

2023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 01 办公费 1,239,965 1,239,965

302 02 印刷费 101,800 101,800

302 03 咨询费 178,000 178,000

302 04 手续费 15,652 15,652

302 05 水费 133,000 133,000

302 06 电费 992,000 992,000

302 07 邮电费 995,486 995,486

302 09 物业管理费 9,327,846 9,327,846

302 11 差旅费 403,820 403,82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1,096,000 1,096,000

302 13 维修(护)费 330,104 330,104

302 14 租赁费 7,200 7,200

302 15 会议费 120,000 120,000

302 16 培训费 726,115 726,115

302 17 公务接待费 116,000 116,000

302 26 劳务费 177,400 177,4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989,708 989,708

302 28 工会经费 1,439,035 1,439,035

302 29 福利费 1,794,960 1,794,96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25,000 425,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630,000 630,0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065,700 1,065,700

310 资本性支出 230,850 230,85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210,850 210,850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20,000 20,000

123,614,363 101,078,722 22,535,641合计



单位:万元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163.70 109.60 11.60 42.50 42.50 477.86

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2023年机关运行经
费预算数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63.70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16.84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109.60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42.50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16.80万元，主要原因是下属事业单位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
康复中心）2022年预算购置公务用车20万元，2023年预算没有安排公务用车更新预算，另外由于上海市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撤并后转
入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一辆公务用车投入使用，增加3.2万元的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00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20.00万元，主要原因是2023年未安排公务用车更新费用预算；公务用车运行费42.50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
加3.20万元，主要原因是上海市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撤并后转入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一辆公务用车，增加
3.2万元的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三）公务接待费11.60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0.04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务接待预计减少。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3年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部门）下属1家机关和0家参公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477.86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3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26,278.01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7,314.47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350.00万元、政府采购服
务预算8,613.54万元。2023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6,597.70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
目预算为420.82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的全覆盖。其中，编报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7个；政策绩效目
标0个、涉及预算资金0万元；项目绩效目标42个，涉及预算资金97,727.89万元。



残疾人基本保障和帮扶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通过信息数据共享及分析，掌握本市生活困难的残疾人的实际情况，并适时实施残疾人困难帮扶工作，体现党和政府对困难弱势群体
的关爱，真正做到精准帮扶。适时对困难残疾人群体进行走访、慰问、送温暖，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维护好、保障好
残疾人的基本权益，保持社会稳定性。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社会救助条例》；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沪府办发﹝2021﹞15
号）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本部

 四、实施方案

    1.市残联负责与市民政、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医保局、市卫健委等委办协调，通过大数据比对进行综合分析评估，确定需开展
精准帮扶工作的人员名单和经费标准。各区残联负责对市残联提供的名单进行基本信息、困难情况等核对，在核对的基础上按要求及时将
相关经费打入残疾人本人银行账户并开展走访、慰问。2.做好年度元旦、春节帮困送温暖工作。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本项目预算12,480,000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2023年）》



残疾预防与康复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十四五”康复工作计划，重点开展残疾人健康管理、肢体残疾人机构康复等残疾人康复救助与保障工作。确保项目年内按计划
开展，补贴标准执行准确；无有责投诉；长效管理制度健全；受益人满意度达到90%及以上。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

 二、立项依据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国令第675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的实施意见（沪府发〔
2017〕90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本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规 〔2018〕22号）；上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健康上海行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发 〔2019〕16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的通知（沪府办发〔2021〕15号）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本部

 四、实施方案

    1.按照政府采购流程，组织开展残疾人参加市级健康体检、脊髓损伤患者机构康复等重点工作。2.贯彻落实本市残疾预防与康复方面
的政策和规定，组织实施各类康复工作，统筹、协调、指导各区、有关直属事业单位开展残疾人康复与健康促进工作。并会同民政、卫生
、教育、财政等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相关政策，依据残疾人事业“十四五”功能定位和发展规划，研究儿童康复、残疾人养护等政策。 3.残
疾预防与宣传方面。在“残疾预防日”等具有影响力的各种宣传活动期间推进有关宣传活动项目，普及健康知识。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本项目预算19,037,630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2023年）》



残疾人教育康复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通过听力师、耳模制作师、言语矫治师、听觉口语教师、学前教师等多学科专业团队，建立以学前教育为基础，以听力干预、听觉言
语训练、言语矫治等专项技术为支撑的听障儿童全面康复模式，同步开展幼儿园常规教育和听障儿童、自闭症儿童预约制个别化康复训
练，并为本市区级语训机构及其专业人员提供督导和业务指导服务，提升市级机构辐射指导职能。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

二、立项依据

   《“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国发〔2021〕10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
划》的通知（沪府办发〔2021〕15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沪府规〔2018〕22号）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四、实施方案

    1.根据年初预算批复，结合年度工作计划制定项目预算实施计划，及时推进项目实施。
    2.按照内控制度完成公务申请、合同签订、总结验收等经费申请环节和报销流程，严格执行预算支出定额标准。
    3.采购项目供应商按照采购管理制度委托第三方代理机构招投标或由中心采购小组评审确定。
    4.项目实施过程中，同步推进财政预算支出绩效跟踪评价。
    5.项目结束后，按照要求进行绩效自评和重点评价。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本项目预算5,640,270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2023年）》



残疾人体育业务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残疾人竞技体育作为一种精神与文化力量，是城市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上海长期承接着残疾人坐式排球、轮椅击剑、轮椅竞速3
个国家竞技体育项目，4支队伍集训任务，同时每年开展15支上海残疾人竞技体育项目的日常训练，培养了众多优秀的残疾人竞技体育运动
员。组织并开展夏季和冬季残奥运动日常集训，每年保持运动员140人、教练员40人编制的系统专业训练。训练资金主要用于提供运动员、
教练员训练伙食、基地场地租赁、训练交通费、训练津贴、招生、参赛等方面支出，保障队伍完成日常训练工作，为各项国内外赛事做好
备战工作。通过参加国内、国际各项残疾人体育赛事，夺取项目积分，提高排名，并获得残奥、残运会参赛资格，从而提高上海残疾人体
育发展水平，保障残疾人才平等参与社会，弘扬精神，为加快建成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发挥重要作用。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6﹞15号）；国务院印发《“十四五”
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印发“十四五”残疾人体育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残联发﹝2021﹞
44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沪府办发〔2021〕15号）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残疾人文化体育促进中心（上海特奥竞赛训练中心）
 四、实施方案
    1.在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领导下，上海市残疾人文化体育促进中心承担着该项目的总体实施与落实。做好队伍日常训练和管理任务，
各运动项目队伍日常训练工作的组织、开展与实施情况；同时对参加训练的运动队进行政治思想、文化学习、业余生活、疫情防控等方面
的全面管理；负责运动队教练员及训练辅助人员的选拔、聘用及管理，管理队伍集训期间考勤、队内需求申请、安全管理；协调并安排队
伍日常集训场地、后勤、医疗、交通、安全、器材、科研等集训相关工作；做好残疾人体育工作的资料整理、保管、留档工作等等。
    2.在项目实施周期内，业务科室按月进行运动队训练津贴、补贴、交通费、医疗等日常经费的支出。根据训练计划，进行外出集训安
排，申请食宿、交通、场地、车辆保障、器材托运等相关经费；根据队伍需求，进行文教经费、生活用品、训练用品、科研保障等经费申
请；根据中心内控制度进行支出与使用。
    3.根据中国残联赛事安排，国内、国际比赛邀请，以及运动队训练情况，组队参加国内外各项赛事，做好赛事报名、经费申请使用、
参赛、总结等各项事宜。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本项目预算金额为27,005,156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2023年）》



残保金征收及奖励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按照按比例就业申报工作要求，在申报、核定残疾职工比例的同时，符合奖励条件的用人单位向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提出超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申请，经审核后对符合奖励条件的用人单位实施奖励。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

二、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上海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沪财发(2020)9号）；关于实施《上海市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沪财社〔2018〕34号）；《关于调整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单位奖励标准的通知》（沪残
工委〔2014〕3号）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1.准备阶段：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至“一网通办”或区行政服务中心申报残疾人就业情况。符合奖励条件的用人单位，向残
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提出奖励申请。
    2.实施阶段：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审核，经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汇总，并报市残疾人联合会备案。
    3.发放阶段：对符合奖励条件的用人单位实施奖励。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本项目预算186,938,169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2023年）》



残疾人就业支持服务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因“实训基地”转型，重新设计并制定“实训基地”规范管理指标与服务质量体系，进一步规范“实训基地”管理、服务工作，保
障“实训基地”有序运作和持续发展。 2.通过向残疾人创业者提供创业起步到正式创业的服务支持，促进残疾人通过创业实现就业。 3.
搭建求职平台，促进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 4.帮助残疾人通过见习实训全面掌握现代商超和电子商务的进阶技能，为本市残疾人提供社
区就业、网络就业、居家客服等多渠道就业。 5.依托社会化专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以先培训、实训，后推荐就业的方式，帮助残疾人
实现成功就业。 6. 为做好一年一度的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申报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工作，通过专项业务培训，使各区残疾人就业服务
机构业务经办人员及时掌握最新的政策要点、业务经办流程及上级操作实务，不断提高其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本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
工作的开展夯实基础。 7.做好机关事业单位残疾人招录相关工作，逐步提升机关事业单位招录残疾人就业比例。 8.为了帮助高校残疾人
新生更好的适应大学学习生活、更早地了解职业生涯规划相关知识，按照个人规划在大学期间做好充分的职业准备，正确面对今后的择业
和求职问题，提升对残疾人大学生个人素质、问题解决能力、社交能力和团队合作等方面能力的培养。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

二、立项依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国发〔2015〕7号）；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
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6﹞15号）；《残疾人就业条例》；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的通知（沪府办发〔2021〕15号）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1.准备阶段：根据本市残疾人需要和本市产业、行业发展情况，调研了解本市就业年龄段不同类型残疾人的就业帮扶、就业提升需
求，对扶持项目、就业服务监管项目等进行设计。
    2.实施阶段：对残疾人就业支持项目进行具体实施，对项目过程进行精细化管理；对各区就业支持工作情况进行统计和监管；为机关
事业单位专项招录残疾人工作做好支持服务。
    3.总结阶段：对各区残疾人就业支持工作进行汇总；对全市残疾人就业情况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开展的各类残疾人就业支持项目
进行总结、规划。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本项目预算11,686,960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2023年）》



社会工作业务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为听力、言语、视力、肢体障碍者开展信息沟通、出行无障碍服务；为参加重残无业
人员养老补助的人员制作并寄送结算单等。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

二、立项依据

    《关于进一步做好听力、言语障碍者信息消费相关工作的通知》(沪残联〔2020〕27号)；《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市政府
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事的通知》（沪府办发〔2020〕2号）；《关于做好本市残疾人乘坐“英伦”多功能出租车补贴工作的通
知》（沪残联〔2014〕172号）；《关于为本市视力障碍者提供信息服务实事项目的工作方案》（沪残联[2008]48号）；《关于进一步做好
盲人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有关工作的通知》（沪残联〔2021〕137号）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申请人成功办理听力、言语、视力优惠套餐后，按月支付套餐补贴费用至电信运营商；每月为符合条件的视力残疾人制发免费乘坐市
内公共交通工具有效证件；对乘坐多功能出租车的残疾人，通过信息核对后给予补贴；通过邮局将养老补助结算单邮递至缴费人员联系地
址。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本项目预算13,025,500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2023年）》



信息化运维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对市残联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的各类业务模块进行系统维护，主要包括硬件维护、应用软件维护、安全产品维护等日常维护管理、应用
系统优化、提供技术支持配合服务等，确保市残联综合信息系统稳定运行，保障残联“一网通办”平台及电子证照库安全可靠运行。本项
目为经常性项目。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的通知（沪府办发〔2021〕15号）；市政府关于政府服务信息化
工作的要求；市经信委批复的信息化预算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信息中心

 四、实施方案

    建立与运行维护方的定期例会制度及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定期例会确保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得到及时的沟通协调和处理，要求运维
方根据运维合同及时响应各类问题处理情况，确保市残联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业务日常开展平稳高效。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本项目预算741,093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2023年）》



开办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因为医院现有医疗床位难以满足患者需求，为充分发挥优质康复医疗资源和残疾人服务资源的效益，实施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
市阳光康复中心）扩建工程，医院总核定医疗床位增加到1000张。本项目已列入《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意见的实施意见》和《上海市“十三五”医疗卫生基本建设规划》等相关战略和
规划，并列入“上海市十三五重点工程项目”。医院二期扩建工程将于2023年完工，为满足新增700张床位带来的配套需要，保证医院更好
地开展常规业务，全面提高医院诊治康复能力，新增相应专业医疗设备、后勤保障设施设备等。本项目为一次性项目，2022年经上海市财
政评审中心评审后立项，项目总预算为38053.31万元，其中2023年预算安排项目经费22832.18万元。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十三五”医疗卫生基本建设规划》；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沪
府发﹝2016﹞15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的实施意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残疾人事
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的通知（沪府办发〔2021〕15号）；经批复的项目建议书；《养志康复医院二期开办费项目评审意见》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四、实施方案

  医院医学装备部负责医用专业设备的选型和技术参数的设置、医院运行保障部负责后勤保障设施设备及行政办公家具的选型、医院信
息中心负责办公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选型，医院财务部负责具体的采购方式选定及付款，医院采购部负责具体实施采购内容。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本项目预算228,321,830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2023年）》



专业设备购置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持续推进医院改革发展，不断增强医院康复诊治服务水平和能力，通过各类医疗设备的添置，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推动临床及治
疗的新项目新技术应用，进一步提高临床医护人员职业水平，解决医疗设备老旧、不全，专业人才缺乏、康复诊治技术不强等问题，使医
院能更好地开展康复业务，全面提高诊治能力和水平。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6﹞15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的实施意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的通知（沪府办发〔
2021〕15号）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四、实施方案

   医院医学装备部负责医用专业设备的选型和技术参数的设置，医院财务部负责具体的采购方式选定及付款，医院采购部负责具体实施
采购内容。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本项目预算31,270,900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2023年）》



残疾人康复保障业务经费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残疾人是一个特别需要关爱和帮助的社会群体，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重点人群。为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保
障残疾人平等、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国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明确规定
“国家保障残疾人享有康复服务的权利”，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为残疾人康复创造条件，建立和完善残疾人康
复服务体系，并分阶段实施重点康复项目，帮助残疾人恢复或者补充功能，增强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中发〔2008〕7号）的精神，上海市就加快推进本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发布了《中共上海市委、上
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本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沪委发〔2009〕10号），提出加大残疾人医疗康复保障力度、建立健全残
疾人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发展残疾人教育、大力推进残疾人就业、改善对残疾人的服务、优化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以及切实加强
对残疾人工作的意见。
    本项目通过做好医院全天候的物业管理，保障各科室业务正常开展，对全院水电煤进行稳定供应；医院设施设备及建筑物等得到及时
维修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为医院接受诊疗的病人以及工作人员提供一个安全、整洁、舒适、优美的康复环境与工作环境，更好地为残
疾人提供更多优质康复服务。本项目为其他经常性项目。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6﹞15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的实施意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的通知（沪府办发〔
2021〕15号）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四、实施方案
   医院运行保障部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医院财务部负责具体的采购方式选定及付款，医院采购部负责具体实施采购内容。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本项目预算29,780,382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2023年）》



信息化支出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持续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发展，不断增强医院诊治康复服务水平和能力，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提高医院的信息化水平，满足医院信
息化三级等保，四级互联互通，五级电子病历的行业规范要求；通过互联网医院建设，提升医院服务能级，实现老百姓多渠道看病的诉求
。本项目为一次性项目，已经过市经信委专业评审。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6﹞15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的实施意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的通知（沪府办发〔
2021〕15号）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四、实施方案

     医院信息中心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医院财务部负责具体的采购方式选定及付款，医院采购部负责具体实施采购内容。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本项目预算32,270,000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2023年）》


